
2015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五

B5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712� � � � � �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 公告编号：2015-046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5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7,989,509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

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35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1.425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

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25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75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

2015

年

7

月

2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2015

年

7

月

3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5

年

7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5

年

7

月

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2

、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股权激励限售股

、

首发前个

人类限售股

、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杭州市虎玉路

41

号八卦田公园正大门内

咨询联系人

：

周栋

咨询电话

：

0571-8658 8028

传真电话

：

0571-8658 8028

特此公告

。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351� � � � � �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2015-038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投资设立中外合

资经营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

Ｌｉｆａ Ａｉ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

Ｏｙ Ｌｉｆａ Ａｉｒ Ｌｔｄ

共同设立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开展空气净化系统和产品的研发

、

生

产和销售业务

。

授权公司管理层继续与

Ｌｉｆａ Ａｉｒ

共同努力推进组建合资公司的

相关工作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的

《

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

编号

：

公告

２０１５－００８

）。

经公司与合资方的不懈努力

，

近日已完成上述事项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取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

营业执照

》，

具体信息如下

：

公司名称

：

东莞市利发爱尔空气净化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公司住所

：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２

号一区办公楼第六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文东

注册资本

：

７０００

万元

（

人民币柒仟万元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营业期限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６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

：

生产和销售空气净化器及其相关产品

，

并从事空气净化系统的

研发和开发

（

涉限涉证及涉及国家宏观调控行业除外

，

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按

有关规定办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名称

、

认缴出资方式及金额

：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４９００．００

货币

７０％

Ｌｉｆａ Ａｉ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乙方）

１７５０．００

商标及专利技术

２５％

Ｏｙ Ｌｉｆａ Ａｉｒ Ｌｔｄ

（丙方）

３５０．００

专利技术

５％

合 计

７０００．００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63� � � � �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2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该事项

尚处于论证阶段且存在不确定性

，

为确保信息披露公平性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

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华东医药

，

股票代码

：

000963

）

自

2015

年

6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

，

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相关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

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2015-048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通知

，

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

，

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公司

股票

（

股票名称

：

鑫龙电器

，

股票代码

：

002298

）

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开市起停

牌

，

待公司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结果后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 � � �公告编号：2015-29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拟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相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

称

：

海峡股份

，

证券代码

：

002320

）

已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3:00

起停牌

。

待有

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海南海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96� �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5－56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结果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的通知

，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

5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审核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

票简称

：

星网锐捷

；

股票代码

：

002396

）

自

2015

年

6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

。

目前

，

公司尚

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

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446� � � � �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2015-� 036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厦

９

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

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９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２９

，

００８

，

７２７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８．５６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

况等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会议由董事长赵剑先生主

持

。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２

人

，

公司董事杜宣

、

徐岷波

；

独立董事杨

健

、

肖幼美

、

张龙飞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２

人

，

公司监事王侯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本次会议

；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

、

财务总监周永洪出席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２８

，

９８０

，

８２７ ９９．９７ ２７

，

２００ ０．０２ ７００ ０．０１

２

、

议案名称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２９

，

００８

，

１２７ ９９．９９ ６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２９

，

００７

，

３２７ ９９．９９ １

，

４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二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审议的

议案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彭文文

、

曹翠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集人资格

、

召

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

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

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25日

股票代码:002263� �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5-051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星期四

）

在浙江

省诸暨市千禧路

５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

，

实

际出席董事

７

名

，

会议由黄飞刚董事长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

、

书面表决后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与丰球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稳定

，

资产质量良好

，

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和实际

债务承担能力

，

与其进行互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

被担保方母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

反担保

范围包括公司为履行本次担保义务所支付的全部款项

，

包括贷款本金

、

利息

（

含复利

）、

罚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

故本次互保额度所产生的风险是公司能够控制的

。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球股份进行担保

，

公司为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

球股份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丰球股份母公司丰球集团为本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

该议案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

意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

详见同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５－０５３

号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股票简称:大东南 股票代码:002263� � � �公告编号:2015-050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会议由董事长黄飞刚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列席会

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３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００

，

３２８

，

６０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９８％

。

其中

：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９３

，

７７５

，

８４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２８％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２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６

，

５５２

，

７５５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９７７％

；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

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共

２２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６

，

５５２

，

７５５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９７７％

。

四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两项议案

，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３００

，

３２８

，

６０１

股

。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经表决形

成以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该议案

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大会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９

，

９５３

，

２８７

股

，

反对

３７５

，

３１４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８８％

。

其中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６

，

１７７

，

４４１

股

，

反对

３７５

，

３１４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９４．２７２４％

。

其中中小投资者

（

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管

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６

，

１７７

，

４４１

股

，

反对

３７５

，

３１４

股

，

弃权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４．２７２４ ％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该议案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大会表决

。

该议案需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９９

，

９５３

，

２８７

股

，

反对

３７５

，

３１４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

９９．８８％

。

其中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６

，

１７７

，

４４１

股

，

反对

３７５

，

３１４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９４．２７２４ ％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名字

：

王萌

、

李洪涛

３

、

结论性意见

：

经验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263� �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5-052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

会议的召

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史武军先生主持

，

经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与丰球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稳定

，

资产质量良好

，

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和实际

债务承担能力

，

与其进行互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

被担保方母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

反担保

范围包括公司为履行本次担保义务所支付的全部款项

，

包括贷款本金

、

利息

（

含复利

）、

罚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

故本次互保额度所产生的风险是公司能够控制的

。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球股份进行担保

，

公司为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

球股份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丰球股份母公司丰球集团为本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263� � �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5-053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丰球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互保情况概述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丰球集团有限公司

（

丰球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丰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股份

，

以下简称

“

丰球集团

”）

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

，

本着合作共赢

、

共同发展的目的

，

在平等自愿

、

权责对等的基础上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双方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互

保

，

用于补充双方业务发展资金及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

公司为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丰球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丰球股份

”）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丰球

股份母公司丰球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

本次互保期限

为协议生效起一年

，

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

。

二

、

互保对象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丰球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何智慧

注册资本

：

壹亿贰仟叁佰万元整

住所

：

诸暨市暨阳街道浣纱南路

１４３

号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

：

泵

、

电机及配件

、

农业机械

、

机械电气设备及配件

、

塑料制品

、

太阳

能光伏产品

；

加工

。

销售

：

铸件

；

经销

：

钢材

、

日用百货

、

针纺织品

、

工艺品

（

除金银

）、

花卉

；

水泵

电机技术咨询

；

市场投资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该公司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２

，

０８６

，

５２８

，

５９４．５９ ２

，

０７４

，

５０１

，

６２７．７９

负债总额

１

，

２７４

，

４０９

，

７３９．３８ １

，

２２０

，

６１４

，

７５６．０６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１

，

２７３

，

２５９

，

７３９．３８ １

，

２１９

，

４６４

，

７５６．０６

银行贷款总额

１

，

２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９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８１２

，

１１８

，

８５５．２１ ８５３

，

８８６

，

８７１．７３

资产负债率

６１．０８％ ５８．８４％

营业收入

２

，

５２９

，

０４２

，

１６８．５９ ２

，

５９４

，

３４３

，

９９９．６６

利润总额

２６０

，

３３６

，

０１２．７１ ２２９

，

８４９

，

３５４．２９

净利润

２１７

，

３６５

，

４９３．８１ １８１

，

３７１

，

０９２．３２

（

二

）

公司名称

：

浙江丰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法定代表人

：

何智慧

注册资本

：

肆仟捌佰壹拾捌万零柒佰元

住所

：

浙江省诸暨市浣纱南路

１４３

号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泵

、

电机

、

水处理成套设备

、

水环境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

、

销售

、

安装调

试

；

水泵机电技术咨询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该公司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９６１

，

６６７

，

６７４．６６ １

，

０２２

，

０９０

，

７３８．８６

负债总额

５４３

，

３４６

，

７９２．８８ ５６８

，

１０７

，

１６２

，

．５７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５４３

，

３４６

，

７９２．８８ ５６８

，

１０７

，

１６２．５７

银行贷款总额

５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４１８

，

３２０

，

８８１．７８ ４５３

，

９８３

，

５７６．２９

资产负债率

５６．５０％ ５５．５８％

营业收入

１

，

５４６

，

４７２

，

４２８．９０ １

，

５６５

，

５１６

，

９２４．２４

利润总额

１９６

，

９１８

，

４５９．０６ １９９

，

３９４

，

６８６．６３

净利润

１６８

，

０６０

，

０９７．０９ １７０

，

１１０

，

７７２．１８

三

、

互保协议主要内容

１

、

互保主体

公司及丰球集团

、

丰球股份依据中国法律均具有保证人主体资格

，

可以依法提供保证担

保

，

有足够的能力承担本协议项下的保证责任

，

签定本协议完全处于自愿

，

在本协议项下的

全部意思表示真实

、

完整

、

合法

、

有效

。

２

、

互保范围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在向银行申请包括且不限于贷款

、

开具银行

（

商业

）

承兑汇票

、

银行信用证

、

银行保函等融资

（

以下统称

“

贷款

”）

时

，

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

，

丰球集团

为公司提供担保

；

丰球股份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

，

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

，

公司为丰球

股份提供担保

。

３

、

互保方式

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

４

、

互保金额

在本协议书项下

，

公司为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球股份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丰球股份母公司丰球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

元

。

上述金额中银行

（

商业

）

承兑汇票

、

银行信用证以剔除保证金计算

，

银行贷款以全额计算

。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贷

款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

５

、

有效期限

互保协议有效期为协议生效起一年

。

６

、

反担保

（

１

）

当一方实际提供保证后

，

另一方将相应自动生成对担保方的共同反担保

。

签订本协

议即视为签订了反担保协议

，

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议

。

（

２

）

反担保方式为共同连带责任担保

。

期限为至被担保人清偿本协议互保额度内的银行

债务止

，

或当须担保方代为清偿时的代为清偿之日起两年

。

范围为被担保方之全部义务

，

即

担保方代偿之全部款项

、

补偿款

（

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截止清偿日止的担保

方代偿款之利息

）、

担保方实现债权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

律师费等

）。

（

３

）

当一方提供保证后

，

另一方将以其其它资产

（

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

权

、

在子公司中的股份

）

提供反担保

。

（

４

）

如提供保证的一方因此被银行追偿并承担了代为清偿责任的

，

有权向另一方追偿

。

可追偿的财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其上述第

３

款的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权

、

在子公司中的

股份等

。

７

、

双方权利和义务

（

１

）

在互保额度与期限范围内

，

本公司有权向丰球集团要求提供担保

，

丰球股份有权向

本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

（

２

）

在生产经营与财务状况正常的前提下

，

双方有义务按本协议有关条款

，

根据银行的

要求出具担保书及银行所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

。

当一方的借款程序完结后

，

应负责将借款合

同与担保合同原件及时交付另一方

。

（

３

）

双方有权了解对方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

一方有责任向另一方提供能真实反映本方资

信能力与清偿能力的财务资料

，

一方亦有义务协助另一方调查其资信能力

；

若一方生产经营

出现严重困难或财务状况恶化

，

存在明显贷款偿还风险

，

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增加担保人

、

补充提供新的反担保或变更互保协议

，

甚至有权拒绝继续提供担保

，

但必须提前书面通知对

方

。

（

４

）

双方要坚持诚实信用的原则

，

按期履行各自向贷款银行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义

务

。

如一方发生逾期未还

，

应承担给另一方带来本期内的担保责任及所有损失

；

另一方有权

停止后续的担保

，

并有权向对方追偿已履行的担保责任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本着审慎的原则

，

在决议之前审阅了丰球集团及丰球股份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

，

并对其资信情况进行了调查

，

认为

：

本次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稳定

，

资产质量

良好

，

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和实际债务承担能力

，

与其进行互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

被担

保方母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

反担保范围包括公司为履行本次担保义务所支付的全部款项

，

包

括贷款本金

、

利息

（

含复利

）、

罚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

故本次互保额度

所产生的风险是公司能够控制的

。

同意公司对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球股份进行担保

，

公司

为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球股份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丰球股份母公

司丰球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１

、

公司的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

２

、

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

。

并已经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

风险

。

３

、

被担保方提供了反担保

，

反担保措施降低担保风险

，

确保公司利益

。

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

、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公司对外担保的

相关规定

。

被担保方母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

反担保措施降低担保风险

，

确保公司利益

。

公司能

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

。

因此

，

我们认为本次互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对丰球集团控股子公

司丰球股份进行担保

，

公司为丰球集团控股子公司丰球股份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丰球股份母公司丰球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

元

。

六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过审议后认为

：

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

、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

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互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被担保方母公

司提供了反担保

，

反担保措施降低担保风险

，

确保公司利益

。

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

险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

同意公司对丰球集

团控股子公司丰球股份进行担保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对外担保事项进

行披露

。

七

、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０．８０ ％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

不含为子公司的担保

）

为

０

，

本次担

保发生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完担保数量为

５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１．９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丰球集团

、

丰球股份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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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

，

实参会董事

９

人

。

公司独立董事李君

发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庆胜先生主持

。

公司部份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

、

召开程序

、

议事内容均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发行对象云南能投自愿延长所认

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暨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鉴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

“

云南能投

”）

自愿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锁定期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的授权

，

公司同意云南能投所认购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由

３６

个月延长至

６０

个月

，

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予以体现

，

即本

次发行的唯一特定对象云南能投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

６０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具体情况如下

：

修订前方案

：

７

、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唯一特定对象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修订后方案

：

７

、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唯一特定对象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除上述内容外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其他事项本次未发生变化

。

二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巨潮

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二

＞

的议案

》。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二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２９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5-029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合同签署的基本情况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特定发行对象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南能投

”）。

就本次发行股票

的认购事宜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公司与云南能投签署了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约

定云南能投同意出资人民币

１

，

２３９

，

００７

，

３５０

元现金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

１２３

，

９００

，

７３５

股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

《

关于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３５

）。

由于公司调减募集资金金额

，

双方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签署了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的补充合同

》（

下称

“《

补充合同

》（

一

）”），

对

《

股份认购合同

》

第

１

条

“

认购标的

、

认购方式

及数量

”

作调整

，

约定乙方同意出资人民币

９２３

，

８０４

，

３００

元现金全额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

Ａ

股

９２３

，

８０４

，

３００

股

。

同时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修订的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本次非公开发行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

补充合同

》（

一

）

约定删除

《

股份认购合同

》

６．３

条第

（

５

）

项

、

９．２

条第

（

５

）

项

“

中国证监会出具核准豁免乙方以要

约方式增持甲方股份的批复

”

之内容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

《

关于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２１

）。

鉴于

：

云南能投自愿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的

授权

，

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与云南能投就

《

股份认购合

同

》

和

《

补充合同

》（

一

）

的第

３

条

“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

签订补充合同二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公司与云南能投在中国昆明市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补充合同二

》。

二

、

云南能投的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段文泉

注册资本

：

１

，

１６５

，

９９９．７６２４

万元

公司类型

：

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美亚大厦

１９－２３

楼

经营范围

：

电力

、

煤炭等能源的投资及管理

；

环保

、

新能源等电力能源相关产业

、

产品的

投资及管理

；

参与油气资源及管网项目的投资

；

其他项目投资

、

经营

；

与投资行业相关的技术

服务

、

投资策划及其咨询管理

，

信息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云南能投的控股股东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投集团

”），

实际控

制人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云南省国资委

”）。

云南能投与

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

三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二

》

的主要内容

甲方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甲方

”

或

“

公司

”）

乙方

：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

“

乙方

”）

第

１

条

《

股份认购合同

》

第

３

条

“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

第

３．１

条款修改为

：

３．１

云南能投确认及承诺

，

云南能投所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转让

。

第

２

条 其他

２．１

本补充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即为成立

，

为

《

股份认

购合同

》

和

《

补充合同

》（

一

）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与

《

股份认购合同

》

和

《

补充合同

》（

一

）

条款

具有同等效力

。

２．２

《

股份认购合同

》

和

《

补充合同

》（

一

）

与本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

，

以本补充协议的约

定为准

。

２．３

本补充合同的生效需满足下列条件

：

（

１

）

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

（

２

）《

股份认购合同

》

及

《

补充合同

》（

一

）

生效

。

２．４

以上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时

，

本补充合同自

《

股份认购合同

》

生效之日起生效

。

２．５

本补充协议一式捌份

，

甲方

、

乙方各执一份

，

其余分别报送相关部门

，

各份均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与云南能投签署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二

》。

特此公告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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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会监事八人

，

实参会监事八人

。

曹立监事因工作原

因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兰女士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发行对象云南能投自愿延长所认

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暨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鉴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

“

云南能投

”）

自愿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锁定期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的授权

，

同意云南能投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锁定期由

３６

个月延长至

６０

个月

，

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予以体现

，

即本次发

行的唯一特定对象云南能投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具体情况如下

：

修订前方案

：

７

、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唯一特定对象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修订后方案

：

７

、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唯一特定对象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除上述内容外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其他事项本次未发生变化

。

二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三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二

＞

的议案

》。

特此公告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5-031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将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上市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向特定对象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预案

（

修订稿

）

及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南能投

”）

签订的

《

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二

》，

云南能投同意出资人民币

９２３

，

８０４

，

３００

元现金全

额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

９３

，

３１３

，

５６５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股东结构为基础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东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云南能投

０ ０ ９３

，

３１３

，

５６５ ３３．４３％

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

司

７５

，

４２９

，

３６４ ４０．５９％ ７５

，

４２９

，

３６４ ２７．０２％

其他股东

１１０

，

４２１

，

７３９ ５９．４１％ １１０

，

４２１

，

７３９ ３９．５５％

合计

１８５

，

８５１

，

１０３ １００％ ２７９

，

１６４

，

６６８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４０．５９％

股份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云南省国资委为最终控制方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

云南能投将持有公司不低于

３３．４３％

的股份

，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

云

南省国资委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最终控制方

。

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化

。

云南能投的基本情况

：

注册名称

：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段文泉

注册资本

：

１

，

１６５

，

９９９．７６２４

万元

公司类型

：

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美亚大厦

１９－２３

楼

经营范围

：

电力

、

煤炭等能源的投资及管理

；

环保

、

新能源等电力能源相关产业

、

产品的

投资及管理

；

参与油气资源及管网项目的投资

；

其他项目投资

、

经营

；

与投资行业相关的技术

服务

、

投资策划及其咨询管理

，

信息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云南能投的控股股东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投集团

”），

实际控

制人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云南省国资委

”）。

云南能投与

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